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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４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资产置换及吸收合并的相关

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将本次资产置换及吸收合并的相关决议有

效期延长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４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００９

号批复核准了本公司资产置换

及吸收合并的相关议案。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所有流通股股东提供流通股股份现金选

择权申报服务，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流通股股份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申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申报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下午

３

点，申报期间公司股票停牌，直至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以新增股份

吸收合并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实施完毕，并自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完毕后复牌交易，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

２

、本次流通股股份现金选择权收购价格为

３．７２

元

／

股，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前的一个交易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本公司股票的收盘价格为

４．３９

元

／

股，比流通股股份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

３．７２

元

／

股高

１８．０１％

，如投资

者行使流通股股份现金选择权，将可能导致一定亏损，同时由于不再持有申报行权的桂林集琦相关股份，行

使现金选择权的投资者将无法获得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梧州

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广西荣桂贸易公司、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广州市靓本清超市有限公司、武汉香溢大酒店有限公司、玉林市华龙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梧州冰泉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金亚龙投资有限公司、南宁市荣高投资有限公司）承诺送出的股份，敬请投资者慎重

判断行权的风险。

３

、本次现金选择权的派发、行权采用权利形式。现金选择权的申报、结算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权利系统完成，申报、结算规则适用《深圳证券交易所权证业务管理

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权证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

（（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６

日）的相关规定。 本次现金选择权的具体操作请参阅上述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权证行权

投资者操作指南》（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４

、本次现金选择权将以流通股股东使用的证券账户为单位派发。如果流通股股东在本次现金选择权股

权登记日至本次现金选择权申报期截止日期间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进行转托管等可能导致

流通股股东证券账户托管交易单元（证券公司营业部）变更的行为，将可能导致投资者无法行权，因此特别

建议流通股股东在上述期间避免转托管等可能导致流通股股东证券账户所在交易单元变更的行为。

５

、根据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本公司本次资产置换及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海证券完成后，持有

本公司非流通股份的股东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广西桂东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广西荣桂贸易公司、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广西

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广州市靓本清超市有限公司、武汉香溢大酒店

有限公司、玉林市华龙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梧州冰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金亚龙投资有限公司、

南宁市荣高投资有限公司

１４

家股东以其持有的股份按相同的支付比例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股份，对价安

排共计

２４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以换取其非流通股份的流通权，即：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

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２

股对价。

根据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该送股将在本次现金选择权及本次资产置换及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

海证券实施完成后进行，若流通股股东行使现金选择权，将不能获得上述送出的股份，敬请流通股股东注意

风险。

６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全体流通股股东享有现金选择权。

７

、本公告仅对本公司流通股股东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有关事宜作简要说明，不构成对申报行使现金

选择权的建议。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换股吸收合并详情， 应阅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的《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

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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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权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可按本公告的规定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将

由国海证券现有全体股东（广西投资集团、索美公司、桂东电力、荣桂贸易、梧州中恒、湖南湘晖、河池化工、

株洲国投、靓本清超市、武汉香溢、华龙商务、梧州冰泉、索科公司、金亚龙投资）按其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持有国

海证券的股权比例向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支付现金对价，相应受让公司股份。

上述有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内成功履行申报程序方能行使现金选择权。

三、现金选择权的基本条款

（一）现金选择权的代码及简称

代码：

０３８０１６

简称： 集琦

ＪＱＰ１

（二）现金选择权的标的证券

标的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０

标的证券简称：

ＳＳＴ

集琦

（三）现金选择权的派发方式

免费派发。

（四）现金选择权的上市安排

不上市交易。

（五）现金选择权的派发比例

桂林集琦流通股股东所持每

１

股流通股股份将获派

１

份现金选择权。

（六）现金选择权的行权比例

相关权利持有人每持有

１

份该等权利有权向第三方出售

１

股桂林集琦股份。

（七）现金选择权行权价格

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桂林集琦流通股股东，可就其有效申报的每一股桂林集琦股票，获得由现金选择权

第三方支付的现金对价，即

３．７２

元

／

股。

（八）现金选择权的派发

１

、本次现金选择权由广西投资集团、索美公司、桂东电力、荣桂贸易、梧州中恒、湖南湘晖、河池化工、株

洲国投、靓本清超市、武汉香溢、华龙商务、梧州冰泉、索科公司、金亚龙投资委托公司以网下派发方式向符

合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派发。

２

、本次现金选择权将以流通股股东投票时使用的证券账户为单位派发。

３

、如果流通股股东的证券账户在本次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交易单元（证券公

司营业部），且均持有公司股票，则现金选择权的派发以本次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该流通股股东的证券账

户在各个交易单元持股数量，按照持股数量大小排序依次派发，直至实际派发数量等于该流通股股东应享

有的现金选择权数量。

４

、 如果流通股股东在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至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期间存在证

券账户、身份证明文件变更等情形，公司可能无法识别流通股股东的证券账户或者其所持流通股股份，并因

此导致无法向其派发现金选择权。如流通股股东因上述情形导致应享有现金选择权而未能获派现金选择权

的，须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以传真方

式向公司提交相关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经流通股股东托管证券公司营业部盖章确认的证券账户变更证

明或经公安机关确认的身份证明文件变更证明等，经公司确认无误后将相关证明文件及委托文件以快递方

式送到指定地点，在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结束后，由本公司统一向证券登记公司办理有关行权过户手续。具

体联系方式见本实施细则

＂

九、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

，委托文件格式见本公告附件。

（九）现金选择权数量的确定

１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公司流通股股份总数为

１２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本次现金选择权权利派发总数以上

述股份总数为限。

２

、流通股股东应享有的现金选择权数量等于其所持流通股股份数量。

（十）现金选择权的申报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申报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下午

３

点。

（十一）现金选择权的履约担保

现金选择权派发前，广西投资集团、索美公司、桂东电力、荣桂贸易、梧州中恒、湖南湘晖、河池化工、株

洲国投、靓本清超市、武汉香溢、华龙商务、梧州冰泉、索科公司、金亚龙投资作为第三方将通过专用帐户提

供并维持足够数量的现金，作为履约担保。

（十二）现金选择权的结算方式

现金选择权将采取证券给付方式结算，即权利持有人行权时，应同时交付桂林集琦股份，并从第三方获

得相应的行权价款。流通股股东每成功行权

１

份现金选择权，系统将扣减

１

份现金选择权权利和

１

股桂林集琦

股份，同时流通股股东资金账户获得

３．７２

元并扣减股票交易相关税费的现金。

（十三）到期后未行权权利的处置

现金选择权申报期结束后，未申报行权的现金选择权将予以注销。

四、现金选择权行权方式

（一）行权指令

流通股股东依据各相关证券公司技术系统的提示及其证券账户中的现金选择权代码， 发出行权指令。

行权指令包括以下内容：

行权代码：

０３８０１６

（证券简称：集琦

ＪＱＰ１

）

业务类别：行权

委托数量：申报的现金选择权行权数量

委托价格：

３．７２

元

／

股（行权价格）

行权指令以份为单位进行申报。 行权指令当日有效，当日可以撤销。

（二）行权前的确认事项

１

、符合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可选择全部或部分行使现金选择权。

２

、在发出行权指令前，流通股股东应当确认其行权指令的委托数量不超过其证券帐户中拥有的现金选

择权权利数量，且证券帐户中有足额的桂林集琦股份。如被冻结或质押股份的持有人拟行使现金选择权的，

应于申报前解除冻结或质押。如果流通股股东在申报期间内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数量大于其证券账户中

实际持有的未冻结及未质押的股份数量，则有效申报数量为该流通股股东实际持有的未冻结及未质押的股

份数量；如果流通股股东在申报期间内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数量等于或小于其证券账户中实际持有的未

冻结及未质押的股份数量，则有效申报数量为申报的现金选择权数量。

３

、除司法强制扣划以外，已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不得再行转让或在 其上设定质押或其他第三

方权利；若已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被司法强制扣 划的，则该部分股份已申报行使的现金选择权自司

法扣划发生时起无效。

（三）行权期间公司股票交易处理

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四）行权后的现金选择权数量、股份扣减和行权资金的取得

流通股股东

Ｔ

日行权成功后，

Ｔ＋１

日行权资金将自动记入相关证券公司的结算备付金帐户， 同时计减流

通股股东证券帐户中相应数量的现金选择权权利和桂林集琦股份；再由相关证券公司将相应行权资金将记

入流通股股东的资金帐户。 流通股股东资金帐户的资金增加数额

＝

现金选择权有效行权委托数量

×３．７２×１

（行权比例）。

（五）申报期满后，流通股股东证券账户中未行权的现金选择权将予以注销

举例：流通股股东

Ｈ

持有集琦

ＪＱＰ１

（证券代码：

０３８０１６

）

１００

份，

Ｈ

在行权日操作了对

１００

份权证的行权指

令，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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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金选择权第三方

国海证券现有全体股东：广西投资集团、索美公司、桂东电力、荣桂贸易、梧州中恒、湖南湘晖、河池化

工、株洲国投、靓本清超市、武汉香溢、华龙商务、梧州冰泉、索科公司、金亚龙投资共同承诺担任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及吸收合并的第三方，承担购买桂林集琦的流通股股东持有的桂林集琦股份的义务。 有效行使现金

选择权的桂林集琦流通股股东所持相关股份将过户给广西投资集团等第三方，并将获得由广西投资集团等

第三方支付的相应转让款。

国海证券现有全体股东按其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持有国海证券的股权比例向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支付现

金对价，相应受让公司股份。

六、费用

股东通过交易所交易系统申报预受现金选择权或撤回预受现金选择权申报 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 在

办理行使现金选择权股份的转让确认及过户手续时， 转 受让双方各自按股票交易的相关规定支付相关税

费。 因费用不足导致过户失败 的，由责任方承担责任。

七、现金选择权实施时间安排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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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安排

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事宜（以下简称“国海证券”） 系由

索美公司以

１．８

亿元受让公司原控股股东桂林集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８８

，

８９７

，

９８８

股 （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４１．３４％

）股权，同时以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全部资产和负债置换索美公司及索科公司所持

国海证券

９．７９％

的股权及

１２８

，

３４４

，

５９４．９３

元现金，并新增股份

５０１

，

７２３

，

２２９

股吸收合并国海证券三个部分组

成，该方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００９

号文核准许可。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详细情况，请查询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ｓｚｓｅ．ｃｎ

）刊登的《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海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相关文件。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后，持有本公司非流通股份的股东广西投资集团、索美公司、桂东电力、荣桂贸

易、梧州中恒、湖南湘晖、河池化工、株洲国投、靓本清超市、武汉香溢、华龙商务、梧州冰泉、金亚龙投资、荣

高投资等

１４

家非流通股东以其持有的股份按相同的支付比例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股份， 对价安排共计

２４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以换取其非流通股份的流通权，即：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

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２

股对价。

九、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黄剑棣

联系地址：桂林市骖鸾路

２３－１

号星辰大厦五楼

邮政编码：

５４１００４

电 话：

０７７３－５８７６６１０

传 真：

０７７３－５８７５３２８

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四日

附件

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流通股股份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声明：本公司

／

本人是在对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集琦”） 流通股股份现金

选择权行权申报委托的相关情况充分知晓的条件下委托桂林集琦申报流通股股份现金选择权行权。

本公司

／

本人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桂林集琦流通股股东，兹授权委托桂林集琦代表本公司

／

本人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报行使桂林集琦流通股股份现金选择权，

并按本公司

／

本人的意愿代为行权申报，并办理流通股股份现金选择权涉及的过户登记等手续。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为自签署日至桂林集琦流通股股份现金选择权方案实施完毕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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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０

股票简称：

ＳＳＴ

集琦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置换及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

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现金选择权实施方案公告

告4„«¸4…4¶›˚´»Æ¨«44‡44告告£4⁄„«‚4˜4¨44˜44˚4
、

4…¨•”˝˝Œ4ß
，

†¢¶4„«‚44—4˜¨˛”˛—Ø…4…˙44
、

˛44…—4‡´˚4»44444·4

4¯´'‡—4£44¨˛
。

风险提示：

本方案仅对

ＳＳＴ

集琦（另称为“公司”、“本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有关事宜作出

简要说明，不构成对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建议，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合并和现金选择权的详细情况，请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阅相关文件。

重要内容提示：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４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资产置换及吸收合并的相

关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与国海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各股东签订

＜

股份补偿协议

＞

的议案》、《关于维持原重组方案不变的议案》 和 《关于再次延长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２

、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事宜（以下简称“国海证券”） 系

由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以

１．８

亿元受让公司原控股股东桂林集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

司

８８

，

８９７

，

９８８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１．３４％

）股权，同时以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置换广西梧州索芙特美容保健品有限公司及广西索芙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科公司”）所持国

海证券

９．７９％

的股权及

１２８

，

３４４

，

５９４．９３

元现金， 并新增股份

５０１

，

７２３

，

２２９

股吸收合并国海证券三个部分组

成，该方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００９

号文核准许可。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详细情况，请查询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ｓｚｓｅ．ｃｎ

）刊登的《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海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相关文件。

３

、为充分保护本公司流通股东的利益，根据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海证券有关方

案、协议约定的程序，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国海证券将由国海证券原股东向公司的全

体流通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向全体流通股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申报服务。本公司流通股股东可以以其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按照

３．７２

元

／

股的价格全部或部分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由国海证券现有全体股东按其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持有国海证券的股权比例向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支付现金对价，相应受让公司股份。

４

、行使现金选择权等同于投资者以

３．７２

元

／

股的价格卖出本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前的一个交

易日，

ＳＳＴ

集琦的股票收盘价格为

４．３９

元，是行使现金选择权价格的

１．１８

倍。 若投资者行使现金选择权，对投

资者来说将可能导致亏损。 请投资者慎重判断行使现金选择权的风险。

５

、拟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应于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内对其所持

有的全部或部分

ＳＳＴ

集琦股票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投资者应当核对持有的股份数量，申报的股份将被临时

冻结，直至转让确认及过户手续办理完毕。

一、有权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可按本公告的规定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将

由国海证券现有全体股东按其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持有国海证券的股权比例向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支付现金

对价，相应受让公司股份。

上述有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期内成功履行申报程序方能行使现金选择权。

二、现金选择权行权价格

行使现金选择权行权价格为

３．７２

元

／

股。

三、行使现金选择权的申报期

行使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行使现金选择权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下午

３

点。

四、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方式

１

、流通股股东可选择全部或部分行使现金选择权。 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内，已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

并经登记公司确认有效的流通股股东不得撤回全部或部分已申报现金选择权。

２

、流通股股东若要行使现金选择权，应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现金选择权股份的申报。

３

、 现金选择权的申报应通过现金选择权申报代码进行。 本公司流通股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代码为

“

０３８０１６

”。

４

、申请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应在申请现金选择权的申报期间，于有效期间内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

营业部办理现金选择权申请手续。 其申请现金选择权股份最小单位为

１

股。

５

、上市公司按照登记公司的有关规定，代理申报申请现金选择权的证券帐户和股份数量。

五、现金选择权股份有效数量的确认

１

、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不得就其已被冻结或质押的

ＳＳＴ

集琦股份进行现金选择权申报；如果就

被冻结或质押股份进行现金选择权申报的，则其申报无效。

２

、 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在申报期间内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数大于其证券账户中实际持

有的未冻结及未质押的股份数量，则有效申报数量为该股东实际持有的未冻结及未质押的股份数量；如果

等于或小于其证券账户中实际持有的未冻结及未质押的股份数量，则有效数量为申报的股份数量。

３

、多次申报股份有效数量的确认

对在申报期间内同一证券账户、同一现金选择权申请代码进行的多次现金选择权申报，登记公司将以

收到申报的先后顺序加上申报编号顺序，依次进行处理，并按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程序与本条第

２

款规

定确认有效申报股份数量。

４

、除司法强制扣划以外，已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不得再进行转让或在其上设定质押或其他第三

方权利；若已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被司法强制扣划的，则该部分股份已申报行使的现金选择权自司

法扣划发生时无效。

５

、有权申报现金选择权的股东申报现金选择权后，如果发生其他意外情况导致其现金选择权的行使受

到影响的，在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协议的情况下，可以行使现金选择权。

６

、登记公司以证券公司代理申报的申请现金选择权的证券帐户和股份数量为准；投资者及证券公司在

申报中出现的差错由过错方承担责任，登记公司不负任何责任。

六、现金选择权股份的清算和过户

上述行权申报期间结束后，国海证券现有全体股东将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有效申报情况办

理相应的股份清算和过户。

七、费用

本公司流通股股东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申请现金选择权不需支付任何费用。在办理行使

现金选择权股份的转让确认及过户手续时， 转让及受让双方各自按股票交易的相关规定支付相关费用，因

费用不足导致过户失败的，由责任方承担责任。

八、风险提示及相关处理

行使现金选择权等同于流通股股东以

３．７２

元

／

股的价格卖出本公司股份，请投资者慎重判断行使现金选

择权的风险。

九、现金选择权实施时间安排

２０１１

˜Œ
７

4
４́

¨4 ¿fl4˙ˇ4‰44¡4æ¨¤˚4˚'•‰4‚„«‚4
、

ˇ4‰44¡4æ¨¤˚4˚'ˇ‚44
。

２０１１

˜Œ
７

4
５́

¨4
ＳＳＴ

…fl4ø`4˝¤„4¶«ˇ4‰44¡4æ¨¤„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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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Œ
７

4
１́１

¨4
Ｓ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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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4˙ˇ4‰44¡4æ¨¤4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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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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ˇ´˛4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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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Œ
７

4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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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Œ
７

4
１́８

¨4 ¿fl4˙ˇ4‰44¡4æ¨¤˚4˚'‰Æ„ß

十、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黄剑棣

联系地址：桂林市骖鸾路

２３－１

号星辰大厦五楼

邮政编码：

５４１００４

电 话：

０７７３－５８７６６１０

传 真：

０７７３－５８７５３２８

特此公告

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七月四日

关于博时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

"

本公司

"

）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江苏银行

"

）签署的代理

销售服务协议，自

2011

年

7

月

4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江苏银行代理下列基金的申购及赎回等业务，并开通基

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转换业务：博时裕富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50002

）、博时稳定价值

债券投资基金（

A

类前收费，基金代码：

050106

；

A

类后收费，基金代码：

051106

；

B

类，基金代码：

050006

）、

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050007

）、博时信用债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代码：

050011

；

B

类，基金代码：

051011

；

C

类，基金代码：

050111

）、博时创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收费，基金代码：

050014

； 后收费，基金代码：

051014

）。 自

2011

年

7

月

4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江苏银行代理博时主题行业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0505

）的申购及赎回等业务，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有关详情敬请咨询江苏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400-86-96098

，访问江苏银行网站：

www.jsbchina.cn

；致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95105568(

免长途话费

)

，登录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

bosera.com

了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4

日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参加广发证券基金网上交易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基金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起参加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的基金网上交易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

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ø‰4ˆß‡˘ »ø‰4·œ´º

—¯·44˜4ł`4ˇ¨44‡⁄„4˘告—˝4⁄¨fl˝¶4˚»ø‰4
６１０００１

—¯·44˜4ł4«»“`Ø»4¯44ˆ»4”ˇ—˝4⁄¨fl˝¶4˚»ø‰4
６１０００２

—¯·44˜4ł˛¨¶¤…4444fi¨fl—˝4⁄¨fl˝¶4˚»ø‰4
Ａ

44
：

６１０００３

，

Ｂ

44
：

６１０１０３

—¯·44˜4ł4——¡¯4„4˘告—˝4⁄¨fl˝¶4˚»ø‰4
６１０００４

—¯·44˜4ł”44ß»4告¤„4˘告—˝4⁄¨fl˝¶4˚»ø‰4
６１０００５

二、申购费率优惠方案

１

、 网上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方案如下：

通过网上交易系统委托申购上述基金（前端模式），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

于原费率的四折；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２

、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方案如下：

投资者通过定期定额方式申购上述基金（限于场外、前端收费模式）实行申购费率八折优惠， 最低优

惠至

０．６％

，原费率低于

０．６％

的，保持原费率不变。

三、重要提示

１

、本优惠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适用于各基金的后

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也不适用于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２

、若新增参与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基金产品，本公司将另行公告相关内容。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五、业务咨询

１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８／０７５５－８３１６０１６０

网址：

ｗｗｗ．ｆｓｃｉｎｄａ．ｃｏｍ

２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５

网址：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业务规则及费率优惠活动如有变动，请以最新公

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0809

证券简称：中汇医药 告编号：

2011-011

四川中汇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出售及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宜获得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审核委员会有条件审核通过的公告

告4„«¸4…4¶›˚´»Æ¨«44‡44告告£4⁄—¯ˇ¢¯ß´¶4˜˜4¨444˚4
、

4…¨•
、

˝Œ4ß
，

ˆ»4——Ø…4…˙44
、

˛44…—4‡´˚4»444·4

4¯´'
。

2011

年

7

月

1

日，本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宜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1

年第

20

次工作会议审核获得有条件通过，待公司

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核准文件后再另行公告。 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7

月

4

日复牌。

特此公告。

四川中汇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七月一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参与

中信银行个人网银、移动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支持和厚爱，经本公司与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协商一致，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间对通

过中信银行个人网银、移动银行申购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客户实行优惠费率。

对参加活动的基金的申购费率（前端模式）优惠统一调整为

７

折，优惠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

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信银行网上银行、移动银行申购开放式基金的个人合法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ø‰4·œ´º »ø‰4ˆß‡˘

１６２２０１

4'·4”Œ4ß…4444¯»fl—˝‡4‡⁄44——444⁄¨fl˝¶4˚»ø‰4

１６２２０２

4'·4”Œ4ß…4444¯»fl—˝44˘444——444⁄¨fl˝¶4˚»ø‰4

１６２２０３

4'·4”Œ4ß…4444¯»fl—˝˛¨¶¤44——444⁄¨fl˝¶4˚»ø‰4

１６２２０４

4'·4”Œ4ß——444«4¡4⁄¨fl˝¶4˚»ø‰4

１６２２０５

4'·4”Œ4ß•4ˇ44⁄¸ª»4”ˇ—˝4⁄¨fl˝¶4˚»ø‰4

１６２２０８

4'·4”Œ4ß˚44¡˘444„4˘告—˝4⁄¨fl˝¶4˚»ø‰4

１６２２０９

4'·4”Œ4ß˚—444¯4¡„4˘告—˝4⁄¨fl˝¶4˚»ø‰4

１６２２１０

4'·4”Œ4ß…fl4ß4fi¨fl—˝4⁄¨fl˝¶4˚»ø‰4
Ａ

44

１６２２１１

4'·4”Œ4ß˘•4˚4œ»4`Ø»4¯44ˆ»4”ˇ—˝4⁄¨fl˝¶4˚»ø‰4

１６２２１２

4'·4”Œ4ß”44ßˇ¨•4„4˘告—˝4⁄¨fl˝¶4˚»ø‰4

１６２２１４

4'·4”Œ4ß`4ˇ¨4——¡¯4„4˘告—˝4⁄¨fl˝¶4˚»ø‰4

三、重要提示

１

、中信银行个人网银、移动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只针对正常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不包括定

投）的前端收费模式，不包括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和基金募集期的认购费率。

２

、本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中信银行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ｗｗｗ．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

；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９８－８８８８

（免长话费）或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６６２

。

２

、交通银行网址：

ｈｔｔｐ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８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000605

证券简称：

ST

四环 公告编号：

2011-044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进展公告

告4„«¸4…4˘4¶›˚´»Æ¨«44‡44告告£4⁄—¯ˇ¢¯ß´¶˜4¨44˜44˚4
、

4…¨•
、

˝Œ4ß
，

ˆ»4——Ø…4…˙44
、

˛44…—4‡´˚4»444

·44¯´'
。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

票将继续停牌，待相关信息披露后复牌。

特此公告。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07

月

04

日

股票代码：

000805

股票简称：

*ST

炎黄 公告编号：

2011-031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告4„«¸4…4¶›˚´»Æ¨«44‡44告告£4⁄—¯ˇ¢¯ß´¶˜4¨44˜44˚4
、

4…¨•”˝˝Œ4ß
，

ˆ»4——Ø…4…˙44
、

˛44…—4‡´˚4»44444

·44¯´'
。

本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6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中企华盛投资有限公司（简称

"

中企华盛

"

）函件，中企

华盛正在筹划本公司与广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

南方报业集团

"

）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该

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于

2011

年

4

月

26

日公告了《江苏炎

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

2011-009

号），并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

2011

年

6

月

25

日提交了《关于申请重大资产重组延期的公告》（

2011-023

、

2011-030

号公告）。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重组的相关方案尚在论证中，同时上述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部门及南方报业集团之行业主管部门等有权机关批准，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并按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日

股票代码：

000805

股票简称：

*ST

炎黄 公告编号：

2011-032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暂停上市期间工作进展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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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一直将恢复上市作为暂停上市以来的最重要工作，

2007

年

5

月

11

日，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提交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

2007

年

5

月

18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受理本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目

前，公司正在补充和完善恢复上市的有关文件。 现就公司恢复上市进展工作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稳定方面

在各级部门的支持协助和董事会的努力下，公司顺利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 公司不断完善内部管理制

度，明确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的职责分工、进一步提高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规范化运作的责

任意识和风险控制意识，不断改进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通过不断加强和完善内部管理体制建设，建立健

全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增强了员工信心，稳定了职工队伍。

1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

2009

年

1

月

19

日， 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2009

年

2

月

25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股份变更登记完成，公司股票简称由

S*ST

炎黄变更为

*ST

炎黄。

2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方面

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6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中企华盛投资有限公司（简称

"

中企华盛

"

）函件，中企

华盛正在筹划本公司与广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

南方报业集团

"

）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并

已达成初步意向，为提高本公司资产质量及盈利能力，中企华盛拟承接本公司全部资产及负债，同时南方

报业集团拟将其经营性资产注入本公司。 目前，具体方案正在进一步协商中，相关方案确定后，将尽快提交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根据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

、关于土地处置方面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土地收储事宜，公司与常州土地储备中心签署相关协议。 该交

易达成后，公司可从土地收储中心收取

13,354

万元的补偿款。 本次交易以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苏华评报字（

2010

）第

004

号评估报告报告为基础，参照市场价格与土地收储中心协商确定的意向性收储

价格，并按规定履行了相关程序，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常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签署了地块交接手续，

2011

年

5

月

4

日，公司到常州

市房产登记中心办理了相关权属证件的过户手续，截至目前，公司已收到全部土地补偿款。

二、风险提示

1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尚未完成，主营业务尚未恢复，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4.2.17

条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同意受理本公司恢复

上市申请后的三十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核准本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的决定 （补充提供材料期间不计入

上述期限内）。

若在规定期限内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本公司的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693

证券简称：

S*ST

聚友 公告编号：

2011-052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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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共计

55

家，其中已有

49

家提出股改动议，其持股数量占公司非流通股总数的

99.01％

，其余非流通股股东因注销、无法联系、正在办理等原因未明确提出股改动议。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公司已经聘请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股改保荐机构。

三、公司董事会拟采取的措施

为彻底解决公司的巨额债务负担，改善公司资产质量，实现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在经过与非流通

股股东、重组方、相关债权人进行充分协商沟通后，各方最终确定将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与拟实施的资产

重组和债务重组相结合，同步进行。

经公司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在聚友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见证下， 已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与首控聚友集团有限公司及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应虎先生签订了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框架协议》。

目前，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已制订了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的重组方案也已制作完成，现

股改方案和重组方案已提交有关部门进行沟通。 公司将加快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工作， 以尽快启动股改程

序。

四、保密义务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七条等的

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对未按规定披露信

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成都市上升街

72

号

8

楼

邮编：

610015

电话：

028-86758751

传真：

028-86758331

联系人：吴锋

电子信箱：

wufeng@ufg.com.cn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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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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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S*ST

聚友 公告编号：

2011-051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恢复上市所采取的措施的公告

告4„«¸4…4¶›˚´»Æ¨«44‡44告告£4⁄—¯ˇ¢¯ß´¶4˜˜4¨444˚4
、

4…¨•
、

˝Œ4ß
，

ˆ»4——Ø…4…˙44
、

˛44…—4‡´˚4»444·44¯

´'
。

由于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连续三年亏损，本公司股票交易于

2007

年

5

月

23

日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

上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公司为恢复上市采取的相关措施公告如下：

自股票暂停上市以来，本公司董事会一直在全力推进债务重组和资产重组工作。

2007

年，公司根据债

务重组的总体计划，在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实施了第一步债务重组。

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公司

2007

年实现了盈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于

2008

年

5

月

9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恢复上市书面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2008

年

5

月

16

日正式受理了本公司关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并要求公司补充提交恢复上市申请的相关资

料。

为化解退市风险，经公司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在聚友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

会见证下， 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与首控聚友集团有限公司及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应虎

先生签订了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框架协议》（相关披露信息详见

2010

年

12

月

2

日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目前，公司的重组方案已制作完成，并已同股改方案一并报送有关部门进行沟通。 公司将加快与有关部门

的沟通工作，根据本次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由于公司的资产重组和债务重组方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和中国证监会批准， 因此公司的资产重组

和债务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本）

14.2.17

条的有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

同意受理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后的三十个交易日内做出是否核准公司恢复上市申请的决定 （补充提供材

料期间不计入审核期限内）。

若在规定期限内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有鉴

于此，公司股票存在可能终止上市的风险，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

2011

年度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本公司暂停上市期间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电话：

028-86758751

传真：

028-86758331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上升街

72

号

8

层

邮编：

610015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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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年七月一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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